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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制定供應商管理政策，要求與供應商合作，在環保、安全或衛生等議題遵

循相關規範，共同致力提升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程序。 

第一條:目的 

為了確保公司供應商瞭解企業社會責任暨道德規範標準的要求，並逐步改善其社

會責任暨道德規範表現，特別訂定本政策。 

第二條: 與供應商之關係 

一、 司致力與協力廠商一同成長並善盡永續發展，共同創新與精進品質。 

二、 本公司建立長期合作夥伴名單，彼此深知對方之期待與品質規範，並加強

信息交流與共用，來降低不確定性與降低風險。 

三、 本公司與供應商均有良好的供應鏈關係，達到整體生產成本最適化，且兼

顧共存共榮關係。 

第三條: 供應商之管理及評估 

一、 採購單位應根據供應商的社會責任暨道德規範表現挑選供應商，選擇表現

良好的供應商，淘汰表現不良之供應商，從而鼓勵所有供應商採取措施改

善其社會責任暨道德規範表現。 

二、 所有供應商在得到訂單或合約前都應簽署社會責任暨道德規範承諾書，承

諾遵守當地勞動法規及社會責任暨道德規範道德規範標準要求，並接受公

司要求的現場審核。 

三、 採購應每年至少安排一次供應商現場審核，評估供應商在社會責任暨道德

規範方面的表現，並跟進改善措施。 

四、 發現供應商故意使用童工、強迫勞動或其他嚴重違反勞動法規的現象，應

立即停止合作關係。 

五、 發現供應商有失誠信、侵犯他人知識產權及向客戶行賄和其他不適當的利

益的，如回扣、送禮等等，並對公司的商業活動、財務狀況等予以公開，

不得有謊報、欺瞞等情況發生，否則將立即停止合作關係。 

六、 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利益，獲取財物等，至於涉及賄賂、商業

資訊保密之義務及其他刑事責任部分，將按國家的相關法律予以處理。 

七、 綠色採購政策 

(一)目標 

1. 以公司永續經營為目標，綜合考慮各工案設計、採購、施工、銷售、服

務、回收和再利用等多個環節的節能環保因素，與上下游企業共同踐行環

境保護、節能減排等社會責任，打造綠色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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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實施綠色採購以有效防止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從整體上提高企業社

會形象和知名度，增強員工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感。 

(二)辦法 

1. 落實親環境原材料選用，共同聚焦綠色理念 

(1)強化供應商環境管理，以降低本公司最終產品的環境負荷。 

(2)與供應商開發親環境製品及相關環保設施。 

2. 供應商管理 

(1)採定期及不定期供應商綠色伙伴的評鑑，並配合公司綠色採購方針，確

保供應商材料符合相關環境物質規範。 

(2)向供應商宣導本公司綠色理念，藉此連結所有供應商建構無有害物的環

境管理系統，以產出更環保之製品。 

(3)運輸排程最適化，減少排碳以當地採購為優先，集中訂單減少運數次數

及距離降低排碳。 

八、  供應商評選 

(一)供應商選擇流程 

1. 由採購單位收集有能力提供本公司各類型工案所需原物料或勞務之廠商。 

2. 資格評估：對通過國內或國際品質制度認證之供應商，由採購單位向廠商

索取認定之資格影本，作為資格評估之依據，並可直接登錄。 

3. 送樣：重要原物料由採購單位通知廠商送樣，廠商所送之樣品，交由採購

單位轉使用單位進行樣品檢查及判定。若樣品檢查不合格時，交由採購單

位，將檢查結果通知廠商再次送樣檢驗，若仍判定不合格者，則取消資

格。 

4. 實地評鑑：重要原物料或勞務提供之供應商，由採購召集品管單位，依評

鑑之項目，進行實地了解與評估。 

5. 審查評估：供應商須經檢討與評估後，以決定是否取消資格。 

6. 合格核准：供應商之評鑑成績達標時，由採購單位將調查及評鑑資料呈總

經理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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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登錄：經核准後之供應商，採購單位應將其登錄於『合格供應商名錄』，

每季發行一次，並影印一份至各使用單位，以作為日後採購選擇供應商之

依據。 

(二)供應商評選 

1. 定期考核 

(1)評核項目分為品質、交期、配合度、供應穩定性四項目。 

(2)評核結果由採購單位填寫，經單位主管核准後。若考核成績未達標時，

由採購單位通知限期改善。若未見改善者，將檢討其供應商資格。 

(3)供應商評比等級與因應措施 

評比等級 因應措施 
優良 
90-100 分 

建議增加採購量。 

滿意 
80-89 分 

維持目前作業，但要求供應商持續強化管

理機制。 

有待改進 
70-79 分 

當年供應商評比總分低於 80 分,對供應商

執行稽核並進行輔導改善；連續二年評比

總分介於 70-79 分，建議降低採購量。 

嚴重缺失 
70 分以下 

當年供應商評比總分低於70分，對供應商

執行稽核並進行輔導改善；連續二年評比

總分低於 70 分，建議停止採購或取消其

合格供應商資格等相關措施。 

2. 定期評鑑 

(1)每年一次由採購單位主動協調選擇適當時間，由採購單位實施評鑑，除

了複核上次評鑑缺點之改善情形，並對重要之問題點與廠商協調及建議

改善方法，要求改善，若有重大缺失或履次缺點未經改善，得要求限期

改善，仍未見改善者，可報請取消資格。 

(2)對於通過國內或國際品質制度認證之供應商，則須確認其認證是否仍在

有效期限內，如仍在有效期限內，則由採購單位確認。如為過期則要求

其補送有效證明，否則註銷其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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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 誠信經營與交易 

一、 公司與供應商加強合作，共同致力不得違反永續發展政策，依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規範，落實誠信經營政策積極防範不誠信行為。 

二、 公司與主要供應商共同簽訂「誠信條款」承諾於契約履行及商業行為之過程中，均不得

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做出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

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以求獲得或維持利益，若有違反規定者，得隨時終止、解除

合約或將給付之不正當利益自合約價款中如數扣除，並追訴法律責任。 

三、 若公司人員向供應商索取不正當利益，供應商承諾於知悉後檢具相關具體事證、聯絡資

訊向公司內部稽核主管檢舉，如經查證屬實並免除弊端之發生，則公司將視情況酌予供

應商獎勵。 

第五條 

本作業程序訂定於民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